


附件1：
江桥镇河长工作职责及考核办法（试行）

为明确各级河长工作职责，促进河长切实履行河道管理养护责任，实现河道管理养护的“规范精细，常态长效”，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结合本镇实际，特制定江桥镇河长工作职责及考核办法（试行）。
一、河长组织体系
1、河长设置
按照分级管理和属地负责的原则，设立镇、村居二级河长，建立“一河一河长”制度。
镇级河长：镇党委书记任镇级第一总河长；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任镇级总河长，兼任黑臭河道河长；分管副镇长任镇级副总河长；镇党政班子领导兼任镇村管河道一级河长。
村居河长:兼任片区内镇村管河道及村沟宅河二级河长。
2、河长制办公室
设立镇河长制办公室，分管副镇长任办公室主任，镇水务所所长、镇建管办主任、镇城管监察中队中队长任副主任。镇组织人事科、镇纪检监察室、镇宣传科、镇经贸办、镇财政所、镇建管办、镇规土所、镇城管监察中队、镇水务所、镇农发公司、镇保洁公司、江桥派出所、封浜派出所、区房管局江桥办事处等部门为办公室成员单位。
二、工作职责
1、镇级河长工作职责
（1）组织开展辖区内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加强中小河道整治消除黑臭水体，2020年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
（2）组织开展辖区内中小河道轮疏工作，确保2020年前所有中小河道轮疏一遍；
（3）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拆除河道两岸违法建筑、清理三无船只、整治违规排放等行为；
（4）禁止填堵侵占河道，确保水面率只增不减；
（5）加强污染源管控，建立“发现、上报、处置”突发水污染事件机制，及时有效处理举报投诉；
（6）推行河道管理养护市场化，落实河道管理养护四定（定人、定岗、定河段、定标准），确保河道面清、岸洁、流畅；
（7）建立河道管理养护“五个一”制度（管理“一河一河长”、情况“一河一档案”、整治“一河一对策”、养护“一河一办法”、监督“一河一监督员”）。
（8）落实上级河长布置、督办的各项任务。
（9）督导相关部门和下级河长履行职责，对工作责任不落实、工作质量不到位等问题进行问责督办。
2、村居河长工作职责
（1）掌握河道水环境现状及河道内排放口等主要污染源情况；
（2）监督河道管理养护单位的工作质量； 
（3）及时发现制止并上报涉水违法违规行为，积极协助执法部门开展执法监督;
（4）积极配合上级开展水污染和水环境治理工作，负责属地的协调工作；
（5）加强村居管理，禁止向河道（包括村沟宅河）内倾倒垃圾、直排生活污水、生产废水；
（6）开展河道日常巡查，每周不少于1次；
（7）落实上级河长布置、督办的各项任务。
3、镇河长制办公室工作职责
（1）贯彻上级有关推行河长制的工作要求，落实推行河长制的具体工作；
（2）制定河长制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
（3）监督各项任务落实情况，组织开展对下级河长进行考核；
（4）组织召开河长制办公室联席会议，协调解决跨部门、跨区域的具体问题。
4、镇河长制办公室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镇组织人事科：协调河长制的考核工作。
镇纪检监察室：协调河长制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bookmark: _GoBack]镇宣传科：协调河长制的社会宣传工作。
镇经贸办：协调开展河道周边工业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镇财政所：负责治理水环境治理、推行河长制等工作的资金保障并监督资金使用。
镇建管办：协调开展浮吊船、三无居家船、码头和船舶污染的整治；负责水污染防治、水源地管理与保护、工业企业和农业污染源的执法监管、水质监测。
镇规土所：协调指导河道水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建设用地保障，会同区水务局划定河湖蓝线。
镇城管监察中队：负责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建筑的拆除及相关执法工作。
镇水务所：协调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推进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河道综合整治、水面率控制、河湖健康评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以及河道的执法监管；会同镇规土所协调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划定和确权。
镇农发公司：协调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负责河道周边畜禽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镇保洁公司：负责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置和监管、河道养护垃圾处置和监管。
江桥派出所、封浜派出所：协调指导行刑对接，负责对危害水环境犯罪行为的惩处。
区房管局江桥办事处：协调推进河道周边环境治理和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混排改造。
三、河长考核办法
1、考核对象
村居河长
2、考核内容
考核主要涉及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河湖岸线管理保护、水面率控制和河道养护等方面内容。
3、考核原则
考核按照 “公开公正”、“村居河长差异化分级考核”的原则组织实施。
4、考核方式及时间安排
（1）实施主体
村居河长由镇级河长办组织考核。
（2）考核方式 
依据河长APP工作平台按月对河长履职情况进行统计，河长办组织年中、年终考核和年度社会测评。
①河长APP工作平台按月统计：河长日志记录、上级河长指令响应和突出问题处置结果。
② 年中、年终考核：考核组由镇河长办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组成，采取查阅资料、现场检查、集中汇报等方式进行。
③社会测评：由第三方组织开展河道周边群众的满意度调查问卷，每年组织1-2次。
5、考核等级
考核实行百分制。按照《江桥镇河长考核评分表（村居河长）》、《江桥镇XX河道河长考核评分表》分别进行赋分，考核结果90分（含）以上为优秀，80分（含）以上90分以下为良好，80分以下为不合格。
6、结果运用
（1）考核结果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2）村居河长《江桥镇河长考核评分表（村居河长）》考核结果纳入600分测评。
（3）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和村居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与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挂钩。
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河长予以表彰奖励;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河长由上级河长进行约谈，问题突出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实施责任追究，对履职不力造成河道生态环境被严重损害，情节特别严重的河长予以免职。
四、其它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由镇河长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